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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文件 
 

青西新管字〔2022〕12号 
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
印发《关于创新信贷产品精准支持“专精特新”

企业发展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大功能区管委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，管委

有关部门，区直有关单位，驻区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关于创新信贷产品精准支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发展实施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 

2022 年 3 月 22日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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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 
关于创新信贷产品精准支持“专精特新” 

企业发展实施方案 
 

为进一步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，对新区“专精特新”

企业进行金融服务“精准滴灌”，鼓励银行机构突破传统信贷限

制，创新信贷新模式，解决“专精特新”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问

题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安排 

政府与银行合作，对新区“专精特新”企业整体安排授信，

并提供优惠利率，总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政府有关部门在企业

信息、风险补偿等方面予以适当支持，协助企业增信；合作银行

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创新专项金融产品。 

二、运作方式 

合作银行和政府部门各司其职，通过银行信贷安排、政府增

信辅助、开展风险补偿三方面开展合作。 

（一）合作银行提供专属信贷 

1.合作银行针对新区“专精特新”企业整体安排授信，一期

安排 50亿元，利率最高不超过 LPR+85BP（不超过 4.55%）。 

2.合作银行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结合新区“专精特新”

企业状况和需求，设计专项产品予以支持。该产品要突破传统的

抵押、担保等限制，以纯信用贷款为主，降低获贷门槛；融资方

式多样化，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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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合作银行针对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建立贷款审批绿色通道，

缩短放贷时间，力争一周内完成审批。 

（二）政府部门协助提供增信  

1.由合作银行提出信息需求清单，各部门立足于自身职能，

配合提供相关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 

区民发局负责提供新区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基础信息，对企业

“专精特新”申报情况提供证明，并牵头摸排、提供企业融资需

求。 

区工信局提供“专精特新”工业企业经营信息；税务部门提

供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及其他依法依规等涉税可公开信

息；区人社局提供企业用工数据及稳定用工、员工欠薪情况；区

市场监管局提供企业诚信经营、年报公示等相关情况；区法院提

供企业诉讼、被执行有关信息；区自然资源局提供企业不动产抵

押情况；区行政审批局负责提供股权质押信息；区招才中心提供

高层次人才信息。 

各镇街要发挥属地管理职能，牵头协助合作银行获取上述企

业信息，并负责提供企业稳定经营、社会治理、遵纪守法相关情

况，做好企业融资需求摸排和企业经营监测等工作。 

各有关单位、镇街提供一名联络人，负责为合作银行解释相

关信息。 

2.政府有关部门建立辅助贷款绿色通道，根据合作银行提供

的信息，对企业贷款过程中缺少的手续、证照等贷款要件的，及

时予以协调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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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企业贷款须用于生产经营，不得转贷或挪作他用。对企业

恶意逃废债或改变贷款用途的，加大追究贷款企业的违约责任，

由各相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处理，并提请青岛市民营经济

发展局，按照《青岛市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认定办法》有关规

定取消其“专精特新”资格。 

（三）建立风险补偿机制 

1.补偿方式 

一是国企债转。适合国企债转的不良贷款，优先使用国企债

转方式予以化解。 

二是风险补偿金代偿。由区财政出资 5000万元设立专项风险

补偿金，由区金融局委托区属国有企业进行专户管理，首期出资

1000 万元，列区金融局 2022 年部门预算，后续风险补偿金根据

银行放款进度逐步拨付到位。代偿比例为不良贷款本金的 80%，

代偿后，由合作银行负责清收不良贷款，清收回的不良贷款由银

行按代偿分担比例予以退回。 

2.补偿范围。仅补偿不良率 1%（不含）-3%（含）部分的不

良贷款，即在不良率大于 1%的情况下，需补偿的不良贷款金额=

总贷款余额*（不良率-1%），不良率大于 3%的情况下按 3%计算，

不在此范围内的不良贷款不予补偿。 

3.熔断机制。贷款不良率高于 3%之后，暂停新增业务，最高

偿付不超过 5000万元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成立工作专班。成立信贷支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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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班，统筹推进有关工作，由新区分管副区长、合作银行副行长

担任组长，区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区民营经济发展局、人民银行黄

岛支行、合作银行支行主要领导担任副组长，各有关部门、镇街、

人民银行黄岛支行、合作银行支行分管领导为成员。专班办公室

设在区地方金融监管局和区民营经济发展局。详细名单见附件。 

（二）建立工作机制。各专班成员单位、合作银行安排 1 名

联络员，负责日常联系协调。专班定期组织联席会议，就合作推

进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进行相互沟通和研究；也可根据工作需要随

时组织召开联席会议。 

（三）严格工作要求。各单位提供的信息要真实有效，相关

单位要严格保守各方的商业秘密，未经许可不得向合作方以外的

组织或个人泄露未公开的信息。 

四、附则 

本方案自2022年3月23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4年3月23日，

专班办公室对业务开展情况进行评估，根据推进情况和合作效果，

拓展其他行业板块、专题及合作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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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青岛西海岸新区 

信贷支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工作专班 
 

组  长：邵  睿  副区长 

丁明来  青岛农商银行副行长 

副组长：郝永明  区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 

王  娟  区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 

戴华伟  中国人民银行黄岛支行行长 

张才栋  青岛农商银行黄岛支行行长 

成  员：李德海 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

张  青 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（科学技术局、大数据

发展管理局）副处级干部 

杨  振  区财政局（国有资产管理局）副局长 

张金华  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 

钟淑君  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 

杨兆明 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（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 

交易管理办公室）四级调研员 

付玉华 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

薛永吉  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

吕燕平  区工商联（总商会、民营经济发展局）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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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（副会长、副局长） 

胡志鹏  区招才中心副主任 

丁  浩  琅琊镇副镇长 

窦硕波  藏马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 

连  刚  泊里镇党委委员 

王晓明  大场镇人大主席 

张晓刚  海青镇党委副书记、政法委员 

陈相雪  大村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 

刘全仁  六汪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 

丁  杰  宝山镇党委组织委员 

方  鹏  长江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

刘海涛  黄岛街道发展保障中心（统计站）主任 

邓爱萍  薛家岛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 

徐敬法  辛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

纪  祥  灵珠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

张海涛  红石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

王连明  灵山卫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

薛光来  隐珠街道二级调研员 

李建军  胶南街道党工委宣传统战委员、武装部部长 

梁启双  珠海街道二级调研员 

李  新  滨海街道党工委委员、武装部部长 

张国伟  铁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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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春晖  王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

薛茂春  张家楼街道党工委委员、武装部部长 

王金凯  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副主任 

鲍  宁 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开发区税务局总经济师 

王欣泰  国家税务总局黄岛区税务局副局长 

张金兴  中国人民银行黄岛支行副行长 

高国明  青岛农商银行黄岛支行副行长 

专班办公室设在区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区民营经济发展局，郝

永明、王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3月 22日印发 


